
主旨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說明：

國立臺灣大學 書函
地 址：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       
聯 絡 人：徐偉翰
聯絡電話：33665595
電子郵件：chiccoshyu@ntu.edu.tw

受文者： 工學院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 112年2月1日
發文字號： 校學 字第 1120005922 號
速別： 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畢業典禮畢業生致詞代表甄選辦法、國立臺灣大學111學
年度畢業典禮畢業生致詞代表甄選報名表

 檢送111學年度畢業典禮畢業生致詞代表甄選辦法及報名

表，請查照。

 

111學年度畢業典禮（日期：112年5月27日，星期六）將

甄選本校應屆畢業生1人（或組），代表全體畢業生致

詞，甄選辦法及報名表如附件。

請推薦1至3人（或組）致詞代表參加決選，並於3月31日
前將報名表送達學生事務處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。

敬請推薦教師1名擔任評審委員，並於4月7日前以電子郵

件回復。

正本：文學院、理學院、社會科學院、醫學院、工學院、生物資源暨農學院、管理學

院、公共衛生學院、電機資訊學院、法律學院、生命科學院、進修推廣學院、

重點科技研究學院、共同教育中心、國際學院、創新設計學院

副本：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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